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5-046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河南东森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投资：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海王东方：深圳海王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东森：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东森投资：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鸿基文化：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扩大公司在医药商业领域的市场份额，巩固公司在南

阳地区医药商业流通领域的区域领先地位，公司拟收购河南东森少数股东所持河

南东森的49%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河南东森51%股

权，本公司直接持有河南东森49%股权，河南东森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与河南东森少数股东协商一致，公司拟以截止2014年12月31日河南东森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475,180,000.00元为基础溢价10%，确定本次收购河南东森

49%股东权益的总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56,122,020.00元，其中：本公司以

203,852,220.00元的价格收购东森投资所持河南东森39%股权，以52,269,800.00元

的价格收购鸿基文化所持河南东森10%股权。 

公司拟使用变更海王药业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共计148,586,278.63元，

全部用于支付收购河南东森49%股权的收购款项，不足部分107,535,741.37元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将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本次河南东森49%股权收购款，其中： 

第一期：在协议签署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70%股权转让款，即

179,285,414.00元；其中： 148,586,278.63元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剩余款项

30,699,135.37元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第二期：在于河南东森业绩达到约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2015年审计报告后

30日内支付20%股权转让款51,224,404.00元；如未达到约定利润目标，则公司不

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第三期：在于河南东森业绩达到约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2016年审计报告后

30日内支付剩余10%股权转让款25,612,202.00元。如未达到约定利润目标，则公

司不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东森投资、鸿基文化的基本情况 

（一）东森投资基本情况 

东森投资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成立初衷是为满足本公司并购重组河南

东森以及河南东森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由河南东森原有股东投资设立、南阳当

地医药商业合作公司相关人员增资入股的持股公司。 

公司全称：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专业会展

等。 

法人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0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东森投资共有 15 名股东，具体出资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黎小华 1050 53.8462% 

2 杨拴成 750 38.4615% 

3 魏滨 57.70 2.9590% 



4 张超 51 2.63% 

5 黎富永 15 0.7692% 

6 张艳华 5 0.26% 

7 闫玉娇 5 0.26% 

8 杜京超 5 0.26% 

9 任艳萍 4 0.21% 

10 樊昇 2 0.10% 

11 陈松 1.3 0.07% 

12 李文杰 1 0.05% 

13 杨翠平 1 0.05% 

14 焦娟 1 0.05% 

15 杨桂萍 1 0.0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东森投资及其股东不是本公

司的关联方。 

（二）鸿基文化基本情况 

鸿基文化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是为实施河南东森管理层股权激励、预

留股权激励股份而投资设立的持股公司。 

公司全称：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文化及

艺术交流。 

法人代表人：王旭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鸿基文化为公司实施河南东森管理层股权激励而设置的持股

公司，根据《河南东森股权激励实施方案》，河南东森管理层已在考核期内达到

考核要求，河南东森的股权激励方案已经实施完毕，目前鸿基文化实际股东为河

南东森管理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鸿基文化及其股东不是本公

司的关联方。 

 

三、河南东森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住    所：南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雪枫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杨栓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圆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0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除疫苗）、中药材批发，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第一类、第二类）、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化学原料药批发（凭证，

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兼零售（凭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保健食品、日化用品、消杀用品

销售；农副产品购销（不含食品、粮食）、办公用品、教学用品、计算机及耗材、

玻璃仪器（不含医疗器械）、不锈钢制品、医用设备配件销售；第二、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中药材收购；药用辅料批发；药品第三方物流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出资及持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河南东森股东出资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2,550.00 51.00% 

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50.00 39.00% 

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00 10.00% 

合 计 5,000.00 100.00% 

（三）审计情况 

经审计，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4,535.81 万元，净资产

额为 14,180.15 万元，2014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128,255.12 万元，净利润

3,981.09 万元。公司近 3 年资产及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9,914.57  91,281.52  104,535.81  



净资产 4,911.16  10,199.06  14,180.15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71,106.57  104,051.93  128,255.12  

利润总额 3,320.61  4,792.65  5,393.57  

净利润 2,474.57  3,536.40  3,981.09  

（上述数据均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止 2015 年 3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1,537.39 万元，净资产额为

15,380.96 万元，2015 年 1-3 月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35,354.99 万元，净利润 1,200.81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四）评估情况(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大学评估(2015)GD008 号]。本次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进行对比评估，鉴于收益法评估结果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说服

力，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

正、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

对被评估单位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市场调查、询证和评估计算，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95,713.62          95,792.70          79.07                 0.08                   

长期投资 2 1,680.00            1,680.00            -                     -                     

固定资产 3 3,036.03            3,106.81            70.78                 2.33                   

其中：在建工程 4 -                     -                     -                     

            建  筑  物 5 -                     -                     -                     

            设        备 6 3,036.03            3,106.81            70.78                 2.33                   

            土        地 7 -                     -                     -                     

无形资产 8 21.62                 21.62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资产 10 4,084.53            4,064.76            -19.77                -0.48                  

资产总计 11 104,535.81        104,665.89        130.08               0.12                   

流动负债 12 90,355.66          90,355.66          -                     -                     

非流动负债 13 -                     -                     -                     

负债总计 14 90,355.66          90,355.66          -                     -                     

净 资 产 15 14,180.15          14,310.23          130.08               0.92                   

项            目

 

  则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值为 14,310.23 万元。 

(1)各科目增减值具体原因为： 

①流动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额为 79.07 万元，增值率 0.08 %。

增值原因系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②固定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净值相比较增值额为 70.78 万元，增值率 2.33%。

增值系由以下原因综合形成： 

A、运输设备评估增值主要系车辆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经济使用寿命所致； 

B、电子设备评估减值主要系电子类设备更新换代较快，其重置价格下降幅

度较大所致； 

C、其他设备评估增值主要系大型设备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经济使用寿命所致。 

上述原因综合作用，致使固定资产评估净值体现为增值。 

③其他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较减值额为 19.77 万元，减值率 0.48 %。

减值原因系坏账准备评估为零而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所致。 

(2)账外资产及负债情况说明 

本次评估未涉及可确指账外资产及负债。 



(3)未进行作价的资产和负债说明 

本次评估未涉及未作价的资产和负债。 

(4)对评估已处理，但尚未报批资产的说明 

本次评估未涉及未经报批处理的资产。 

2、收益法评估结论及增减值原因分析 

(1)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河南东森医药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7,518.00 万元。 

(2) 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账面值变动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47,518.00 万元，较其账面值 14,180.15 万元，增值 33,337.85 万元。收

益法增值因素为企业的上下游资源的集约整合能力、管理水平、人才团队、营销

渠道、行业资质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上述非账面无形资产及各项资产的综合协同

效应，对企业价值产生的贡献在收益法评估结果中得到充分体现。 

3、评估结论的选择 

资产基础法是立足于资产重置的角度，通过评估各单项资产价值并考虑有

关负债情况，来评估企业价值。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

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来评估企业价值。相比较而言，前者评估企业

价值的角度和途径是间接的，难以全面反映非账面资产的价值，而后者则是按“将

本求利”的逆向思维来“以利索本”，直接评估并能全面体现企业价值。 

就本次评估的具体情况来看，其经营所依赖的主要资源除了固定资产、营

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包括上下游资源的集约整合能力、管理水平、人才团

队、营销渠道、行业资质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上述非账面无形资产及各项资产的

综合协同效应，对企业价值产生的贡献，在收益法评估结果中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故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 47,51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柒仟伍佰壹拾捌万元整。 



4、特别事项说明： 

（1）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本次评估未发现影响资产清查的事项。 

（2）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①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根据被评估单位出具的《产权声明书》：车牌号

为豫 R3J879、豫 R5F011 冷藏车及豫 R4W989、豫 RDM592、豫 RDM593、豫

RDM591、豫 R3D357、豫 RDT865、豫 RDT965、豫 R8N075、豫 R8N065 厢式运输车

车辆登记车主为南阳市东森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所有权人为河南东森医药

有限公司。注册评估师对以上资产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同时对相

关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但我们不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真实性做任何

形式的保证；我们已提请企业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②2013 年 9月 27日被评估单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

订编号为质借 2013 额 0540 福田-2 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约定被

评估单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借 2013 额 0540 福田的《人民币额度借款合同》项下债务

人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被评估单位将应收账款质押给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本最高额质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525,000,000.00 元；期末用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借款的应

收账款的账面余额为 480,522,744.29 元，账面价值为 480,522,744.29 元。 

③期后重要事项：2015 年 5 月 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

定颁布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意见规定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除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

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由于该政策对

医药商业行业的影响尚无法估计，故本次评估未考虑该政策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

变化的影响。 

④受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本次评估范围只对被评估单

位申报的资产为限。 

⑤本次项评估是在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下作出的，我公司及参加评估工



作的全体人员与资产投资各方之间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

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进行了充分努力。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

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

表意见超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⑥本报告是在被评估企业方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委托方

和资产占有方对所提供会计记录、会计凭证、会计报表以及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负责，对申报材料负完全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与会计责任，对所填报资

产的完整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对其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⑦评估前的账面数是以被评估企业方提供的会计报表为基础，该会计报表业

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我们的评估工作不能减轻、替代、消除被评估单位可能

存在的会计责任。 

⑧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这一基准日所评估企业资产价值

的客观公允反映，我公司对这一基准日以后该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化不负任何

责任。 

⑨本评估报告中尚未考虑控股权形成的溢价。 

⑩本评估报告中尚未考虑少数股权形成的折价。 

⑾本评估报告中尚未考虑流动性折扣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5、收益法的具体评估方法 

（1）概述 

根据评估准则，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拟收购

股权的价值进行估算。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

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

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

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

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

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

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

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2）基本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

估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计的会计报表为依据估算其企业价值，即首先

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

上企业报表中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投资的权益价值、以及基准日的

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来得到企业整体价值，并由企业整体价值

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的具体思路是： 

1）对纳入企业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按照最近几年的历史经营状况

的变化趋势和业务类型估算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

价值。 

2）将纳入企业报表范围，但在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估算中未予考虑的

诸如基准日存在的货币资金，应收、应付股利等现金类资产和负债；呆滞或闲

置设备；房产等以及未计及收益的在建工程等类资产，定义为基准日存在的溢

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单独估算其价值。 

3）由上述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加和，得出评估对象的整体价值，经扣减

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评估对象的权益价值。 

（3）评估模型 

1）基本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1） 

式中： 

E：权益价值（净资产）； 

B：整体价值； 

                                     （2） 

P：经营性资产价值； 

                            （3） 

式中： 



Ri：未来第 i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n：稳定经营期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预测年限； 

Σ Ci：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4） 

式中： 

C1：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中未体现投资收益的全资、控股或参股投

资价值； 

C2：基准日现金类资产（负债）价值； 

C3：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中未计及收益的在建工程价值; 

C4：基准日呆滞或闲置设备、房产等资产价值; 

D：付息债务价值。 

2）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

义为： 

R=净利润＋折旧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追加资本        （5） 

式中：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利润-期

间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                      （6）                                        

其中： 

折旧摊销=成本和费用（营业费用及管理费用）中的折旧摊销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长短期付息债务利息合计×（1-所得税） 

追加资本=资产更新投资+营运资本增加额+新增长期资产投资                   

（7） 

其中： 

资产更新投资=固定资产更新=房屋建筑物更新+机器设备更新+其他设备

（电子、运输等）更新                                             （8）        

营运资金追加额=当期营运资金-上期营运资金                （9） 



其中： 

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0)           

新增长期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新增无形或其他长期资产（11） 

根据企业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

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经营性

资产价值。 

3）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加权平均资本资产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r 

                     （12） 

式中： 

Wd：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13） 

We：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比率； 

                         （14） 

re：权益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权益资本成本； 

              （15） 

式中： 

rf：无风险报酬率； 

rm：市场预期报酬率； 

ε ：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 e：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16） 

β u：可比公司的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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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式中： 

Β t：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18） 

式中： 

：一定时期内样本股票的收益率和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方

差； 

σ p：一定时期内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 

本次评估采取的折现率为 9.92%。 

4）预测期的确定 

企业目前正常运行，运营状况相对比较稳定，故本次预测期为五年。 

5）收益期的确定 

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不受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年限等因素约束，其收益年

限为永续。 

6、合并报表变动情况说明 

河南东森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的主要控股子公司，已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在河南东森的权益将由 51%提升至 100%。 

 

四、定价依据和支付方式 

（1）定价依据和支付方式 

结合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和评估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拟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河南东森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 47,518.00 万元为基础，溢价 10%以

25,612.20 万元收购河南东森少数股东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持有的河南东森 49%

股权。 

公司拟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收购河南东森少数股东 49%股权的收购款

项，其中： 

1、第一期：在协议签署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70%股权转让款，即

179,285,414.00 元；其中：148,586,278.63 元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剩余款项



30,699,135.37 元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2、第二期：在河南东森业绩达到约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 2015 年审计报告

后 30 日内支付 20%股权转让款 51,224,404.00 元；如未达到约定利润目标，则公

司不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3、第三期：在河南东森业绩达到约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 2016 年审计报告

后 30 日内支付剩余 10%股权转让款 25,612,202.00 元。如未达到约定利润目标，

则公司不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2）支付条件 

上述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以下列条款的达成作为条件： 

第二期支付约定条件：河南东森 2015 年净利润达到 4,515.73 万元；如未达

到约定利润目标，则公司不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第三期支付约定条件：河南东森 2016 年净利润达到 5258.19 万元，且 2015

年、2016 年度利润总额达到 9,773.92 万元。如未达到约定利润目标，则公司不

向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甲方)：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出资额 1,950 万元，占河南东森注册资本总

额的 39%转让给受让方；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出资额 500 万元，占河南

东森注册资本总额的 10%转让给受让方。 

2、基准日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转让价款 

河南东森 49%股权的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溢价 10%，确定为人民币

256,122,020.00 元。 

其中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东森 39%股权 1,950万元出资

转让价格为 203,852,220.00 元；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东森 10%



股权 500 万元出资转让价格为 52,269,800.00 元。 

4、付款期限: 

受让方将以现金形式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第一期转

让价款于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70%股权转让款 179,285,414.00 元；

第二期转让价款于河南东森满足约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 2015 年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支付 20%股权转让款 51,224,404.00 元；第三期转让价款于河南东森满足约

定条件且上市公司出具 2016 年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支付剩余 10%股权转让款

25,612,202.00 元 

5  业绩指标及付款条件： 

前款所述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以下列条款的成就作为条件： 

河南东森 2015 年净利润达到 4,515.73 万元，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如未达到预期利润目标，则受让方不向出让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河南东森 2016 年净利润达到 5258.19 万元，且 2015 年、2016 年度利润总额

达到 9,773.92 万元，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如未达到预期利润

目标，则受让方不再向出让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6、出让方及其股东保证未来不做有损河南东森及其母公司的一切行为。 

 

六、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公司已于本公告日刊登《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司拟变更

海王药业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148,586,278.63 元，全部用于支付收购河

南东森 49%股权的收购款项，不足部分 107,535,741.37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河南东森主要业务包括医院纯销、医院集中配送、商业划拨、终端零售、基

层医疗机构和医疗器械耗材销售等六大板块。  

目前河南东森为豫西南最规范、最具规模、最有市场竞争力和活力的医药经

营企业，目前已与国内 1000 余家知名企业建立了代销业务，与 500 余家医院、



药店建立了稳定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销售网络覆盖南阳市十三县市区县级以上

医院及部分乡镇卫生院。 

2010 年，河南东森结合国家新医改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率先在南阳开展

医疗机构用药“阳光集中配送”模式。现已在南阳市、南召县、新野县、内乡县及

方城部分医疗机构成功推进，2011 年，率先推出了医用耗材配送业务，并在南

阳市、邓州市等地区医疗机构成功实施。2014 年，河南东森通过参股公司投资

兴建南阳市中心医院新区医院的建设项目，实现本公司体系内投资兴办医院第一

单。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业务的多元化拓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鉴于河南东森经营稳定，经营业绩较好，同时公司看好其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能力及给公司经营业绩和业务发展带来的积极有利影响，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收购河南东森少数股东东森投资和鸿基文化持有的

49%股权。 

实施本次股权收购，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河南南阳医药流通市场的份额，为

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医药商业的版图，巩固在

河南最大非省会城市南阳的领先市场地位，有利于通过河南东森公司平台拓展公

司在河南省医药商业业务，从而发展成为以南阳和郑州为双中心的区域性医药配

送商。本次收购将使得公司持有河南东森的股份提升至 100%，将大幅提升合并

报表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通过本次股权收购，预计将为公司每年增加较大的

利润，项目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八、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收购子公司河南东

森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认为：公司通过收购河南东森现有少数股东 49%权益，

公司持有河南东森的股权将提高至 100%。收购河南东森股权后预计会大幅提升

公司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能巩固公司在南阳区域的市场地位，有利于

公司业务的拓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九、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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